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业园区弘宇路3号）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8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

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等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作出的

重要承诺及说明如下：

一、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于晓卿承诺：“自弘宇农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弘

宇农机回购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等弘宇农机股份。

在上述承诺的期限届满后，于本人在弘宇农机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弘宇农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辞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股

份； 辞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转让的弘宇农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五十。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晓卿在上述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诺：

“若本人持有弘宇农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弘宇农机股票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

过弘宇农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人计划长期持有弘宇农机股票，若本人持有的弘宇农机股票于锁

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确有需要进行减持的，则每12个月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25%，该

等减持将以集中竞价等合法方式进行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期间，弘宇农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如弘宇农机的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经除权除息调整

前的收盘价均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或者前述6个月期末（2018年2月2日，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经除权除息调整前的收盘价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本人持有弘宇农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

（二）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柳秋杰、季俊生、吕桂林、姜洪兴、刘志鸿、张立杰、李春瑜、刘

海先承诺：

“自弘宇农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弘宇农机回购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等

弘宇农机股份。

在上述承诺的期限届满后，于本人在弘宇农机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弘宇农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辞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股

份； 辞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转让的弘宇农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五十。 ”

2、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柳秋杰、吕桂林、姜洪兴、刘志鸿、张立杰、李春瑜进一步承诺：

“若本人持有的弘宇农机股票于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弘宇农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期间，弘宇农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如弘宇农机的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经除权除息调整

前的收盘价均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或者前述6个月期末（2018年2月2日，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经除权除息调整前的收盘价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本人持有弘宇农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

3、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李俊（通过烟台同启间接持股）、王稳稳（通过山东海聚间接持股）分别承诺：

“自弘宇农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

烟台同启/山东海聚的权益及/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弘宇农机股份， 也不由烟台同启/山东海聚或弘宇农

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烟台同启/山东海聚的权益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弘宇农机股份。

在上述承诺的期限届满后，于本人在弘宇农机任职期间，本人每年所转让的烟台同启/山东海聚权益份额

或弘宇农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烟台同启/山东海聚权益份额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或本人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辞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烟台同启

/山东海聚权益份额或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的股份；辞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烟台同启/

山东海聚权益份额或弘宇农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烟台同启/山东海聚权益份额总数的百分

之五十或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三）其他股东承诺

张慧娜等59名自然人股东以及烟台同启、拉萨祥隆、山东海聚分别承诺：

“自弘宇农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弘宇

农机的股份，也不由弘宇农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四）发行前全体股东补充承诺

在上述承诺基础上，发行前全体股东补充承诺：

“本人/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承诺函出具日之前本人/本公司所做的相关承诺若与上述规定内容不一致，则执行上述规定” 。

二、关于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赔偿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承诺：“招股说明书中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按届时二级市场价格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发行股份。 在

前述情形发生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本公司董事会将制定回购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因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于晓卿承诺：“招股说明书中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

弘宇农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按届时二级市场价格依法回购本人公开

发售的全部股份。 在前述情形发生之日起20个交易日内，本人将制定回购计划，并提请弘宇农机予以公告。 并

且，在前述情形发生后，本人将敦促弘宇农机依法回购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因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上述承诺不因本人为弘宇农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的变更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

（三）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说明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如招股

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我们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但能够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者除外）。

以上承诺不因我们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

（四）证券服务机构承诺

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承诺：“因本公司为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公司能够证明本公司没有过错的除

外）。 ”

发行人律师君合承诺：“因本所为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所能够证明本所没有过错的除外）。 ”

发行人会计师大信会计师承诺：“因本所为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但本所能够证明本所没有过错的除

外）。 ”

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中京民信承诺：“因本公司为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公司能够证明本公司没有

过错的除外）。 ”

发行人验资机构大信会计师承诺：“因本所为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所能够证明本所没有过错的除

外）。 ”

三、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及承诺

（一）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1、公司于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

低于最近一期已披露的财务报告的每股净资产（以下简称启动条件），则公司应按本预案的相关规定启动并执

行相关稳定股价措施。

2、如启动条件满足后至稳定股价措施尚未正式实施前或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后，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收盘价高于每股已披露的财务报告的净资产（以下简称停止条件）时，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3、上述第1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后，如再次发生上述第1项的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二）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1、公司回购公司股票

公司应在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

在二级市场回购流通股份， 回购股份方式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

方式。 每12个月内回购资金最大限额为发行人上一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的20%。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控股股东

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2、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控股股东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

市条件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增持流通股票。 每12个月内用于增持股票的资金最大限额为控股股东

稳定方案启动时上一年度从发行人处获得的税后现金分红的50%。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从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

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在二级市场增持流通股票。 每12个月内用于增持股票的资金最大限

额为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方案启动时上一年度从发行人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的30%。

公司在上市后三年内新聘任的或更换后的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遵守本预案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及责任的规定，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促成公司新聘任的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本预案并签署相关承诺。

（三） 股价稳定方案的优先顺序

触发股价稳定方案时，公司回购公司股票为第一顺位，控股股东增持股票为第二顺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股票为第三顺位。 公司用尽最大回购资金后公司股价仍未达到停止条件的， 则由控股股东实施增持义

务；控股股东用尽最大增持资金后，公司股价仍未达到停止条件的，则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增持义务。

虽有前述顺序规定， 若公司违反本方案的约定未履行或足额履行回购义务， 则控股股东均应实施增持义

务；若公司及控股股东均违反本方案的约定未履行或足额履行回购/增持义务，则有义务增持的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均应实施增持义务。

（四） 稳定股价措施的程序

1、公司回购

公司董事会应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的10个交易日内做出实施回购股票或不实施回购股票的决议， 并在

做出决议后的2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回购股票方案或不回购股票的理由，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实施回购的，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下一个交易日开始实施回购方案回

购，并应按照《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票回购，履行相关程序，并按照规定如实进行信息披露。

2、控股股东增持

控股股东应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就其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

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控股股东应在公司用尽最大回购资金后， 公司股价仍未达到停止条件之日或公司违反本方案规定未履行

或足额履行回购义务之日起（以孰先为准）下一个交易日开始启动增持，并应在履行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后30日内实施完毕。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有义务增持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就其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

（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有义务增持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在控股股东用尽最大增持资金后， 公司股价仍未达到停止条件之日

或公司及控股股东均违反本方案规定未履行或足额履行回购/增持义务之日起（以孰先为准）下一个交易日开

始启动增持，并应在履行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后30日内实施完毕。

（五） 责任追究机制

在启动条件满足时，如公司、控股股东、有义务增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

施，公司、控股股东、有义务增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控股股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则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得转让，且公司不向其实施

利润分配，直至其按本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3、如果有义务增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10个交

易日内，公司停止发放未履行承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同时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得转让，直至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本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六） 其他

本预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于公司上市之日起开始生效并执行。

四、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晓卿承诺：

“若本人持有弘宇农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弘宇农机股票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

过弘宇农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人计划长期持有弘宇农机股票，若本人持有的弘宇农机股票于锁

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确有需要进行减持的，则每12个月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25%，该

等减持将以集中竞价等合法方式进行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期间，弘宇农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如弘宇农机的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经除权除息调整

前的收盘价均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或者前述6个月期末（2018年2月2日，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经除权除息调整前的收盘价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本人持有弘宇农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

（二）公司主要股东拉萨祥隆承诺：

“本公司拟于本公司所持有弘宇农机股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以集中竞价等证券交易所许可的方

式，按届时二级市场价格减持本公司所持有的全部弘宇农机股票，该等减持将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等合法方式且

按届时二级市场价格进行，并通过弘宇农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

（三）公司主要股东烟台同启承诺：

“基于企业普通合伙人李俊为弘宇农机现任监事，受限于李俊通过本企业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股份应履行

的转让限制， 本企业拟于本企业所持有弘宇农机股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减持本企业所持有的全部弘

宇农机股票，该等减持将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等合法方式且按届时二级市场价格进行，并通过弘宇农机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

五、发行人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一）预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当年，将会摊薄股东的即期回报

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667万股，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由5,000万股增加到6,667万股，股本

增加幅度较大。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过管理层的详细论

证，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均有所增加，但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及产生效益

还需一定时间，公司的净利润难以实现同步大幅增长，本次发行完成后将会摊薄股东的即期回报。

（二）公司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本人作为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为保障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

履行，本人谨此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毕前， 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明

确规定时，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

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

2、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对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承诺，具体如下：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全力支持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的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议案，并愿意投票赞成（若有投票权）该等议案。

（5）本人承诺全力支持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的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议案，并愿意投票赞成（若有投票权）该等议案。

（6）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毕前，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

诺明确规定时，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

（7）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

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六、本次发行公司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公司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可持续发展，并应保持

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

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可持续发展，并应保持

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利润分配形式及时间间隔

公司可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原

则上每年进行至少一次，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及资金需求情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利润分配不得

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

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三）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的，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

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在满足上

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1）合并报表或母公司报表当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或者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2）合并报表或母公司报表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70%（包括70%）；或

（3）公司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

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

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规定如下：

（1）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提出和拟定，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并经半数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

分配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2）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

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3）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

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

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在当年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董事会未提出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的，还应说明原因并在

年度报告中披露。 同时在召开股东大会时，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5）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

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预案的，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6）股东大会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表决。

（六）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

的派发事项。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事先由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独立意见，经独立董事及监事会

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并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为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公司应当安排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等网络投

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八）利润分配信息披露机制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并对下列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1）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2）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3）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4）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5）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进行详细说明。

七、其他承诺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晓卿承诺如下：

“本人作为弘宇农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特此不可撤销地向弘宇农机及弘宇农机其他股东作出如下

声明、承诺和保证：

1、本人仅对外投资弘宇农机，除弘宇农机外，本人不存在对外持有权益达50%以上、或本人实际控制的企

业或单位。

2、本人目前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弘宇农机实际从事的业务发生利益冲突或在市场、资源、地域

方面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3、本人在今后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方式）参与或进行与弘宇农

机实际从事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凡本人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

会与弘宇农机实际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会将上述商业机会优先让予弘宇农机。

4、本人在今后的任何时间内，将尽可能减少和规范与弘宇农机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则本人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按照公平合理原则和正常商业交易条件进行，并按照弘宇

农机公司章程的约定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本人将不会要求或接受弘宇农机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

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本人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与弘宇农机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本人承诺将不会向弘

宇农机谋求任何超出上述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5、如果本人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导致弘宇农机损失，本人同意就弘宇农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

6、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处于弘宇农机持股5%以上股东地位为止。

7、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可被视为对弘宇农机及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的声明、承诺和保证。 ”

（二）关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于晓卿出具承诺：对于公司报告期内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如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要求补缴住房公积金，或要求补缴公司报告期内应缴而未缴的社会保险金，相关费用和责任

由承诺人全额承担，承诺人将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及时予以缴纳。 如因此给公司带来损失的，承诺人愿意承担

相应的补偿责任。

八、关于未履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公司及其直接及间接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其于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

书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的约束机制，承诺：

“若我们作为相关责任主体于招股说明书中所作的有关承诺无法履行、 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时履行，则

我们将：

1、由弘宇农机及时、充分披露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或未及时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

2、由相关责任主体及时作出合法、合理、有效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

3、相关责任主体因未履行或未及时履行相关承诺所获得的收益归弘宇农机所有；

4、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或未及时履行相关承诺导致投资者损失的，由相关责任主体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

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243号” 文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总额

不超过1,667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

667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发行价格为12.76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471号” 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股票代码“002890” 。 本次公开发行的1,667万股股票将于2017年8月2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故与其重复

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7年8月2日

（三）股票简称：弘宇股份

（四）股票代码：002890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667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667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的相关内容。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1,667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份

于晓卿 19,059,475 28.5878 2020年8月2日

烟台同启 7,613,342 11.4194 2018年8月2日

拉萨祥隆 6,499,999 9.7495 2018年8月2日

山东海聚 249,999 0.3750 2018年8月2日

柳秋杰 1,997,856 2.9966 2018年8月2日

季俊生 1,990,975 2.9863 2018年8月2日

吕桂林 1,990,975 2.9863 2018年8月2日

姜洪兴 1,989,556 2.9842 2018年8月2日

刘志鸿 1,785,252 2.6777 2018年8月2日

张慧娜 749,997 1.1249 2018年8月2日

张立杰 587,197 0.8808 2018年8月2日

潘世功 447,736 0.6716 2018年8月2日

刘海先 308,274 0.4624 2018年8月2日

杨永平 302,567 0.4538 2018年8月2日

王兴全 246,783 0.3702 2018年8月2日

冯 杰 214,814 0.3222 2018年8月2日

郭喜先 214,814 0.3222 2018年8月2日

吕剑松 159,029 0.2385 2018年8月2日

李春瑜 157,064 0.2356 2018年8月2日

杨文斌 131,137 0.1967 2018年8月2日

高永胜 125,430 0.1881 2018年8月2日

王建伟 122,095 0.1831 2018年8月2日

陈国林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黄克江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姜希波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李爱君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李兰秋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李希恩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林建涛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王召永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肖赛宇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邹世海 103,245 0.1549 2018年8月2日

丁晓丽 99,168 0.1487 2018年8月2日

张秀玉 99,168 0.1487 2018年8月2日

崔松光 95,719 0.1436 2018年8月2日

郑清梅 86,938 0.1304 2018年8月2日

高忠武 75,352 0.1130 2018年8月2日

吕夕文 75,352 0.1130 2018年8月2日

孙 琰 75,352 0.1130 2018年8月2日

滕洪恩 75,352 0.1130 2018年8月2日

滕茂云 75,352 0.1130 2018年8月2日

王忠明 75,352 0.1130 2018年8月2日

张胜梅 75,352 0.1130 2018年8月2日

王常政 71,276 0.1069 2018年8月2日

尹淑萍 71,276 0.1069 2018年8月2日

王 成 69,645 0.1045 2018年8月2日

邹 芳 67,199 0.1008 2018年8月2日

杜浩溢 55,785 0.0837 2018年8月2日

李双德 47,460 0.0712 2018年8月2日

童江波 47,460 0.0712 2018年8月2日

王希有 47,460 0.0712 2018年8月2日

杨善俊 47,460 0.0712 2018年8月2日

邹旭光 47,460 0.0712 2018年8月2日

唐爱静 47,126 0.0707 2018年8月2日

宋振举 43,049 0.0646 2018年8月2日

初曙光 40,766 0.0611 2018年8月2日

王自刚 40,766 0.0611 2018年8月2日

周树松 40,766 0.0611 2018年8月2日

马晓燕 40,122 0.0602 2018年8月2日

邓宝丽 34,415 0.0516 2018年8月2日

徐亚妮 34,415 0.0516 2018年8月2日

刘黎光 29,352 0.0440 2018年8月2日

黄 平 27,892 0.0418 2018年8月2日

姜聪智 27,892 0.0418 2018年8月2日

刘富饶 27,892 0.0418 2018年8月2日

修巍巍 27,892 0.0418 2018年8月2日

卞朝霞 19,568 0.0294 2018年8月2日

董绍光 19,568 0.0294 2018年8月2日

王艺洁 16,306 0.0245 2018年8月2日

吕翠莲 16,306 0.0245 2018年8月2日

张翠芹 8,153 0.0122 2018年8月2日

小计 50,000,000 74.9963 —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

份

网上发行股份 16,670,000 25.0037 2017年8月2日

合计 66,670,000 100.00 —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Shandong� Hongyu�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Ltd.

3、注册资本：5,000万元（本次发行前）；6,667万元（本次发行后）

4、法定代表人：于晓卿

5、住所：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业园区弘宇路3号

6、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普通机械、车辆用液压系统；铸造、销售：农机配件；房屋租赁；货物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营业务：拖拉机液压提升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中、大马力拖拉机液压提升器总成、液压

油缸、分配阀等拖拉机液压提升器系列产品。

8、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所属行业为制造业（C）中的专用

设备制造业（C35）。

9、电话：0535-2232378

10、传真：0535-2232378

11、电子信箱：hynjzq@126.com

12、董事会秘书：刘志鸿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一）直接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占首次公开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任职起止日期

于晓卿 董事长 19,059,475 28.5878% 2016.6-2019.6

柳秋杰 董事、总经理 1,997,856 2.9966% 2016.6-2019.6

刘志鸿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785,252 2.6777% 2016.6-2019.6

牛立军 董事 - - 2016.6-2019.6

宁学贵 独立董事 - - 2016.6-2019.6

张志国 独立董事 - - 2016.6-2019.6

高秀华 独立董事 - - 2016.6-2019.6

季俊生 监事会主席 1,990,975 2.9863% 2016.6-2019.6

李俊 监事 - - 2016.6-2019.6

王稳稳 监事 - - 2016.6-2019.6

吴轶涛 监事 - - 2016.6-2019.6

刘海先 监事 308,274 0.4624% 2016.6-2019.6

吕桂林 副总经理 1,990,975 2.9863% 2016.6-2019.6

张立杰 副总经理 587,197 0.8808% 2016.6-2019.6

李春瑜 副总经理 157,064 0.2356% 2016.6-2019.6

姜洪兴 总工程师 1,989,556 2.9842% 2016.6-2019.6

（二）间接持股情况

李俊作为公司监事，为公司法人股东烟台同启的普通合伙人，占烟台同启出资总额的1.00%，烟台同启持有

公司11.4194%股份。 王稳稳作为公司监事， 为公司法人股东山东海聚持股85%的股东， 山东海聚持有公司

0.3750%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50,000,000股，发行后为66,670,000股。 于晓卿先生直接持有19,059,475股股

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8.5878%，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于晓卿，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身份证号：37068319531116****。 2008年至2013年7

月任山东弘宇董事长兼总经理；2010年12月至2015年6月同时任莱州弘宇执行董事、经理；2013年7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长。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晓卿除持有本公司股份外，未控股或参股其他企业。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33,402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于晓卿 19,059,475 28.5878

2 烟台同启 7,613,342 11.4194

3 拉萨祥隆 6,499,999 9.7495

4 柳秋杰 1,997,856 2.9966

5 季俊生 1,990,975 2.9863

6 吕桂林 1,990,975 2.9863

7 姜洪兴 1,989,556 2.9842

8 刘志鸿 1,785,252 2.6777

9 张慧娜 749,997 1.1249

10 张立杰 587,197 0.8808

合计 44,264,624 66.3936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1,667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12.76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22.99倍（每股收益按照2016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17.24倍（每股收益按照2016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667万股，中签率为0.0124319848%，有效申购倍数为8,043.76791倍。

本次发行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1,667万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

承销商包销，即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30,314股，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818%。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1、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1,270.92万元。

2、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7年7月28日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17】第3-00030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4,025.86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 目 不含税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 2,728.30

审计、验资费用 461.32

评估费 22.17

律师费用 355.66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06.60

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 51.81

合计 4,025.86

每股发行费用（不含税）：2.42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21,270.92万元，扣除本公司需承担的4,025.86万元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17,245.06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6.96元/股（按照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

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5550元/股（按照2016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和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4�

年度、2015�年度和 2016�年度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上述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大信审字[2017]第3-00194�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7�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

表及 2017年1-6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但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

大信阅字[2017]第3-0000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阅报告》。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 公司不再披露2017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预计2017年1-9月营业收入区间为24,037.58万元至25,131.47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9.34%

至14.3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3,209.60万元至3,303.41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0.84%

至3.7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区间为3,164.02万元至3,257.83万元，相比上年同

期变动幅度为0.80%至3.79%。

上述测算不构成公司对2017年1-9月的业绩预测及利润承诺。 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的初步预测发生较

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

制度。

二、本公司自2017年7月20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

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

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等）；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志勇

注册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19层15号

联系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19层15号

电话 0510-85200510

传真 0510-85203300

保荐代表人 葛娟娟、岳远斌

项目协办人 解丹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弘宇

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如下：

弘宇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弘宇股份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条件。华英证券愿意

推荐弘宇股份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8月1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19号1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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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

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０４７９

末

“

５

”

位数

６４０１４ ８９０１４ １４０１４ ３９０１４

末

“

７

”

位数

６１３５６６９ ７３８５６６９ ８６３５６６９ ９８８５６６９ １１３５６６９ ２３８５６６９ ３６３５６６９ ４８８５６６９

末

“

８

”

位数

８３２６７８１７ ９５７６７８１７ ０８２６７８１７ ２０７６７８１７ ３３２６７８１７ ４５７６７８１７ ５８２６７８１７ ７０７６７８１７

末

“

９

”

位数

１５０４８２２８３ ０１４１８３１５３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３４

，

６８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５００

股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按

２

转人工接听则无

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２

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星”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7]131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深圳新星” ，股票代码为“603978”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

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9.93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000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7月 28日（T+2日）结束。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940,335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96,814,226.55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9,665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85,773.45元

5、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的股份数量为 59,665 股，包销金额为 1,785,773.45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30%。

2017 年 8 月 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加上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6360803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1

日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黑马”、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创业黑马”

Ａ

股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

承销商”或“招商证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５２４

，

０１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５

，

３８７

，

２３２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５０

，

７７４

，

４６５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５０７７４４６５

。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５５７９９９２％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３７５．７１９５６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

区

２０３

栋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２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０．７５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５

、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

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创业黑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天伟业”或“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澄天伟业”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１３

，

５０３

，

４４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５

，

２７７

，

５７１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５０

，

５５５

，

１４３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５０５５５１４３

。 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５６９８６７１％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３６９．２６８９１

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

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并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４．３９

元

／

股。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申

购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

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２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深圳市澄天伟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